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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电价改革实施办法的通知 

（国家发展改革委 2005 年 3 月 28 日发布 发改价格

[2005]514 号） 

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电价改革方案的通知》（国办

发〔2003〕62 号）要求，为了推进电价改革的实施工作，促进电

价机制的根本性转变，我委会同有关部门制定了《上网电价管理

暂行办法》、《输配电价管理暂行办法》和《销售电价管理暂行

办法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按照执行。 

请各地和有关部门根据国家关于电价改革的统一部署，结合

本地实际和电力市场的建设情况，按照上述三个管理办法的规定

和要求，加快电价改革步伐，积极稳妥做好电价改革的各项工作，

促进电力工业与国民经济的协调、健康发展。 

附件：一、《上网电价管理暂行办法》 

二、《输配电价管理暂行办法》 

三、《销售电价管理暂行办法》 

附件一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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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网电价管理暂行办法 

第一章 总 则 

第一条 为完善上网电价形成机制，推进电力体制改革，依

据国家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和《国务院关于印发电力体制改革方

案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002〕5 号）、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电

价改革方案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03〕62 号）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上网电价是指发电企业与购电方进行上网电能结算

的价格。 

第三条 上网电价管理应有利于电力系统安全、稳定运行，

有利于促进电力企业提高效率和优化电源结构，有利于向供需各

方竞争形成电价的改革方向平稳过渡。 

第四条 本办法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符合国家建设管

理有关规定建设的发电项目并依法注册的发电企业上网电价管理。 

第二章 竞价上网前的上网电价 

第五条 原国家电力公司系统直属并已从电网分离的发电企

业,暂执行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按补偿成本原则核定的上网电价，并

逐步按本办法第七条规定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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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电网公司保留的电厂中,已核定上网电价的，继续执

行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制定的上网电价。未核定上网电价的电厂，

电网企业全资拥有的，按补偿成本原则核定上网电价，并逐步按

本办法第七条规定执行；非电网企业独资建设的，执行本办法第

七条规定。 

第七条 独立发电企业的上网电价，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根

据发电项目经济寿命周期，按照合理补偿成本、合理确定收益和

依法计入税金的原则核定。其中，发电成本为社会平均成本；合

理收益以资本金内部收益率为指标，按长期国债利率加一定百分

点核定。通过政府招标确定上网电价的，按招标确定的电价执行。 

第八条 除政府招标确定上网电价和新能源的发电企业外，

同一地区新建设的发电机组上网电价实行同一价格，并事先向社

会公布；原来已经定价的发电企业上网电价逐步统一。 

第九条 在保持电价总水平基本稳定的前提下，上网电价逐

步实行峰谷分时、丰枯季节电价等制度。 

第十条 燃料价格涨落幅度较大时，上网电价在及时反映电

力供求关系的前提下，与燃料价格联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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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 跨省、跨区电力交易的上网电价按国家发展改革

委印发的《关于促进跨地区电能交易的指导意见》有关规定执行。 

第三章 竞价上网后的上网电价 

第十二条 建立区域竞争性电力市场并实行竞价上网后，参

与竞争的发电机组主要实行两部制上网电价。其中，容量电价由

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制定，电量电价由市场竞争形成。容量电价逐

步过渡到由市场竞争确定。 

各地也可根据本地实际采取其他过渡方式。 

不参与竞价上网的发电机组，上网电价按本办法第七条执行。 

第十三条 政府制定的容量电价水平，应反映电力成本和市

场供需状况，有利于引导电源投资。 

第十四条 在同一电力市场范围内，容量电价实行同一标准。 

第十五条 容量电价以区域电力市场或电力调度交易中心范

围内参与竞争的各类发电机组平均投资成本为基础制定。计算公

式： 

容量电价=容量电费/机组的实际可用容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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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中：容量电费=K×（折旧+财务费用） 

K 为根据各市场供求关系确定的比例系数。 

折旧按政府价格主管部门确定的计价折旧率核定。 

财务费用按平均投资成本 80%的贷款比例计算确定。 

第十六条 容量电价保持相对稳定。 

第十七条 容量电费由购电方根据发电机组的实际可用容量

按月向发电企业支付。 

第十八条 电量电价通过市场竞争形成。各区域电力市场选

择符合本区域实际的市场交易模式，同一区域电力市场内各电力

调度交易中心的竞价规则应保持一致。 

第十九条 在电网企业作为单一购买方的电力市场中，可以

实行发电企业部分电量在现货市场上竞价上网，也可以实行发电

企业全部电量在现货市场上竞价上网。在公开招标或充分竞争的

前提下，电网企业也可以与发电企业开展长期电能交易。 

第二十条 有条件的地区可建立发电与用户买卖双方共同参

与的电力市场，实行双边交易与现货交易相结合的市场模式；鼓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3257


